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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憲法第 52 條規定總統除犯內亂或外患罪外，非經罷免或解職，不受刑事上之訴究，

是為總統的「刑事豁免權」。請問：對於現任總統如果有涉及犯罪，檢察官可否進

行偵查與起訴？（10分）我國大法官有何相關的解釋？（15分） 

二、我國憲法本文及現行憲法增修條文對於修憲的內容有無限制之規定？（5 分）司法
院大法官對此有無相關的解釋？（20分）試申論之。 

三、中譯英：（20分） 
逃避不一定躲得過  面對不一定最難受 
孤單不一定最寂寞  得到不一定能長久 
失去不一定不再有  轉身不一定最軟弱 

四、英文寫作：（30分） 
請說明一項自己該做，卻未能及時做到的事；並說明當初未能做到的原因、事後的

影響以及現在回想的感受。請以“How I wish I had…＂開始，文長勿超過 250字。 


